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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琳少年學園服務簡介 
一、計畫目標： 

1. 針對中輟學生擬定個別化輔導計畫，運用安置教育與個案管理模式，提供多元化的服務及支

持系統。 

2. 配合教育局，發展個別課程、適性教育，協助中輟復學生生完成義務教育。 

3. 以社會適應為目標，結合社區資源，提供中輟復學生多樣的學習機會。 

 

二、服務對象(開案標準)： 
1. 就讀於臺北市國中，並經輔導室轉介之中輟復學生。 

2. 年級：九年級生為主。八年級生轉介依情況進行評估，並安排試讀期，經過試讀期後方能繼

續在學園就讀。 

3. 經評估個案有就讀意願且案家（監護人）同意轉介就讀者。 

4. 如為身心障礙個案，需進行資源整合會議，評估個案進入學園就讀的適當性，得以開案試讀。 

5. 非加入幫派不願退出之中輟生。 

6. 非毒品成癮之中輟生。 

 

三、服務內容 
1. 適性課程：符合八大領域的課程安排，以多元彈性教學的方式授課。 

2. 職業探索：連結職場人士分享授課。 

3. 個案會談：固定個案會談，協助個案穩定就學。 

4. 家庭工作：密切與案家聯繫，提供案家需要之資源與輔導。 

5. 體驗教育營隊：每學期一次的營隊，幫助學生面對挑戰，增加自身的解決問題能力。 

6. 資源連結與轉介：連結個案所需資源，共同投入輔導。 

7. 畢業追蹤輔導：畢業後仍有社工持續後續追蹤，協助個案就學或就業穩定為目標。 

 

四、相關資源單位 
1. 教育單位：教育局、合作學校。 

2. 社政單位：社會局、家防中心、社福中心。 

3. 警政單位：警察局、少輔組、少年隊。 

4. 勞工單位：臺北市職能發展學院、臺北市職涯發展中心。 

5. 醫療單位：公私立醫院、診所。 

6. 司法單位：法官、觀護人、觀護所、法律服務機構。 

7. 民間單位：以琳基督門徒教會、社區教會、社福機構、店家。  

 

五、轉介時間 
1.九年級：即日起至 111年 3月 15日 

2.八年級：111年 2月-6月 20日 

 

六、轉介資料 
可以至以琳少年學園的網頁中，點選服務項目的中介教育，即可點擊下載轉介表。 

以琳少年學園網頁：https://www.elimyoung.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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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室轉介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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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學輔導會議 

 

一、 學生成績換算事宜：(依據：臺北市國民中小學中途輟學學生通報及復學輔導實施要點) 

(1)平時成績：平時成績、日常生活考查、綜合表現以學園成績登錄，學期末給原校一次。 

(2)定考成績：學生可選擇 a.回原校考試  

b.以班上最後一名成績來算(零分除外) 

c.由學校提供試卷，學生在學園考試，考完後將考卷、成績寄回 

(3)以琳少年學園在學期末會將該學生的成績單寄給學校，將相關科目直接換算成八大領域的成

績，由各科的授課老師評比。 

二、九年級升學相關事宜 

(1) 由原校幫學生購買相關考試簡章與報考會考。 

(2) 並由學校提供十二年國教資訊、該年度各項升學管道資訊、校內期程表與行事曆。 

(3) 因為以琳的授課老師皆為自行編製上課講義，希望與學校討論是否可以提供八年級或九

年級的學科課本、習作，以利學生在學園進行課業輔導時，能加強孩子學習。 

三、學生獎懲追認事宜 (銷過狀況、登記嘉獎、警告的相關流程) 

四、每學期末回報學校出缺勤紀錄、成績單、獎懲紀錄、服務時數登記。  

五、預定每學期在學期中舉辦「學校週」，為期一週，邀請學校輔導室老師、導師、生教等前來參與。 

六、邀請各校提供相關師資，協助案主個別化課程或學園課程。 

七、如學生在服務期間仍三天未到校，請學校務必協助進行中輟通報。 

八、相關會議： 

1. 復學輔導會議 

2. 個案研討會議 

3. 畢業資格審查會議 

4. 返校復學會議 

九、請學校 E-mail或郵寄一份會議紀錄、簽到表、開會通知給學園 

十、評估案主及案家相關需求，協助媒合原校相關資源(EX:諮商需求、經濟補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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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返校復學 

 

二、 返校復學資格 

1. 個案穩定就學達一個月以上，向社工申請返校。 

2. 個案無法適應、配合學園生活。 

三、 申請返校流程 

1. 收到申請，對案主之資格是否符合進行評估。 

2. 社工與案主進行會談，協助案主理解返校目的及返校適應等議題。 

3. 社工與案家進行會談，讓案家了解案主的狀況及返校過程。 

4. 社工與學校聯繫，並討論案主返校等各樣議題。 

5. 請學校召開案主返校復學會議，邀請案家一同參與會議，了解案主返校後處遇。 

6. 社工與案主再次會談，向案主說明返校後要遵守之校園規範、生活作息要求等，

及協助案主理解返校後的課程參與、班級參與相關適應等議題。 

7. 確定返校日期，由以琳社工帶案主於約定日期返校。 

四、 返校復學會議： 

1. 社工說明案主於以琳少年學園就讀情形、案主返校原由及案家對返校的看法。 

2. 討論案主返校後之班級適應及學校事務。 

3. 案主返校後的後續處遇。 

4. 確認返校日期。 

5. 希冀邀請案家長進入會議，了解案主就學情況及返校後處遇。 

6. 請協助寄發會議簽到表及會議記錄複本給以琳社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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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學年度第一學期 

 

 

 

 

 

 

星期

時間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09:10 

| 

10:00 
生命教育 生命教育 生命教育 生命教育 

戶 

外 

體 

驗 

教 

育 

10:10 

| 

12:00 
英文 生活科技 藝術創作 自然 

12:00 

| 

13:00 
午     休     時     間 

13:10 

| 

14:00 
社會 數學  班會 國文 

14:10 

| 

16:00 
表演藝術 烹飪 音樂創作 體育 

16:10 

| 

17:00 
輔導活動 輔導活動 輔導活動 輔導活動 



                                                                                    以琳少年學園 中介教育 

 7 

110學年度第一學期八大領域及課程對照表 

 
八大領域 學園科目 

語文 
國文 

英文 

數學 數學 

自然 自然 

科技 生活科技 

健康與體育 體育 

社會 社會 

綜合活動 

生命教育 

輔導活動 

烹飪 

戶外體驗教育 

藝術與人文 

藝術創作 

表演藝術 

音樂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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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琳少年學園 個案轉介表 
轉

介

者 

轉介學校  轉介日期 年    月   日 

轉介人姓名  連絡電話/傳真  

轉介人職稱  電子信箱  

個

案

基

本

資

料 

個案姓名  身份證字號  

就讀班級  出生年月日  

案家地址  

案家電話 (案主、案父母、案家) 

監護人姓名  監護人關係  

身分別 無  低收入戶  中低收入戶  原住民  新住民之子 

身心症狀 無  疑似：                 就醫確診：               

其他資源單位 無  有(聯絡電話)：                                    

家

庭

概

況 

稱謂 姓名 出生年月日 職業 經濟狀況 教育程度 健康情形 

       

       

       

       

家庭狀況及議題簡述： 

個

案

問

題

簡

述 

歷次中輟日期(年級)： 

學習： 

人際： 

司法： 

行為： 

心理： 

其他： 

轉介

原由 

 

附件 學生獎懲紀錄    成績單 

輔導主任                （簽章） 轉介人       （簽章） 

1. 請填寫一式兩份，一份原校保留，一份傳真或 mail至本協會。 

(機構傳真：25978044 / E-mail：hope@elimyoung.org.tw ) 

2. 聯絡人：宋文心 社工組長 / 機構電話︰(02)25970002分機 21 

mailto:hope@elimyoung.org.tw

